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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元智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訂定「元智大學教

學單位自我評鑑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作業規範）。 

第二條 受評單位 

應接受評鑑之教學單位，包括：學院、系（所、班、組、學程或同級單

位）、通識教學部、軍訓室、體育室及終身教育部。 

第三條 受評時間 

各單位之評鑑以每 4~6 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依需要調整評鑑

時程。 

第四條 實施內容 

一、自我評鑑由秘書室負責規劃及推動自我評鑑業務，並依年度工作計

畫統籌編列預算支應。各受評單位應依學校擬定之年度評鑑時程，

規劃自我評鑑時程、工作內容及作業分工，並組成工作小組。 

二、內部評鑑委員訪評 

（一）受評單位依層級成立單位自評執行委員會，推動各項評鑑作

業、審查評鑑結果。 

（二）受評單位確認各項自評項目指標後，應完成自我評鑑報告，

於內部評鑑前送請內部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閱。 

（三）內部評鑑委員進行訪評，並提供評鑑報告及建議事項。 

（四）受評單位應將自我評鑑報告提各級自評執行委員會審查。 

三、外部評鑑委員訪評 

（一）受評單位應恪遵利益迴避原則，請外部評鑑委員簽署利益迴

避保證書。 

（二）受評單位應規劃空間陳列資料，書面資料力求整齊明確，將

檔案資料陳列項目及陳列處列冊，供評鑑委員參考。 

（三）訪評當日應備妥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名單，供評鑑委員勾

選晤談，並得視需要準備教學現場及設備，供評鑑委員訪

視。 

（四）評鑑委員於訪評結束離校前與本校相關主管舉行座談，提出

評鑑結果摘要報告，於訪評結束後十日內提出評鑑結果書面

報告。 

（五）受評單位接獲評鑑結果書面報告後，得提出申復。 



 

四、受評單位接獲評鑑結果書面報告後，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於十日

內向秘書室提出申復申請： 

（一）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二）實地訪評報告書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其他文字與受評單

位之實情有所不符，致使實地訪評報告「不符事實」。 

申復之處理，由秘書室邀集訪評小組討論查證，必要時得請受評單

位提出書面補充說明，訪評小組應於訪評結束後三十日內提出處理

結果及正式認可結果書面報告。 

五、自我評鑑檢討及改善 

（一）受評單位接受實地評鑑後，應依層級召開自評執行委員會，

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 

（二）受評單位應將評鑑結果及自我改善計畫提校級自評執行委員

會、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 

（三）受評單位於每學年結束時填列「單位自我改善檢核表」，由

各級自評執行委員會逐年追蹤管考，直至列管解除。 

第五條 自我評鑑報告 

自我評鑑報告採質與量並呈之方式，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自我評鑑相關辦法。 

二、自我評鑑規劃、實施（含單位簡介、組織與發展、評鑑目的、委員

遴聘方式、評鑑程序、評鑑項目及對應評鑑指標之說明）等。 

三、考核機制（含評鑑結果應用、追蹤評鑑機制及持續改善成效）。 

四、前次辦理自我評鑑之結果及追蹤改善情形 

五、內部及外部評鑑委員名單。 

六、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人員接受評鑑相關課程或研習之情形。 

第六條 本作業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